
国家档案局关于启用 

“中国档案行业徽标”的通知 

档函〔2010〕12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局、馆，各计划单列市档案局、

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局、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

档案部门，总参办公厅保密档案局，解放军档案馆，武警部

队司令部办公室，各人民团体档案部门，各中央企业档案部

门，中国照片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 

为了更好地树立和宣传档案工作面向社会、服务各界、

服务大众的良好行业形象和精神风貌，向世界展示中国档案

行业的风采，国家档案局决定从 2010 年 7月 1 日起，启用

“中国档案行业徽标”(见附件 1)。“中国档案行业徽标”

设计方案版权属于国家档案局。各单位要根据《中国档案行

业徽标管理办法》(见附件 2)规范使用徽标。国家档案局委

托中国档案报社统一制作和在全国发行“中国档案行业徽

标”徽章等纪念品，各单位如需要，可与中国档案报社联系。 

附件： 1.“中国档案行业徽标”图样 

2.中国档案行业徽标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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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档案行业徽标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档案行业徽标的使用，充分发挥中

国档案行业徽标在开展档案工作中的引导、宣传作用，依法

保护徽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档案行业徽标的制作、使用

和管理。 

第三条  中国档案行业徽标自 2010 年 7 月 1日正式启

用。 

第四条  中国档案行业徽标是运用中国印的形式，将汉

字“档”变形，同汉字“中国档案”及英文“CHINA 

ARCHIVES”共同组成；颜色：中国红 C:0 M:100 Y:100 K:10；

规格：标志的宽高比为 1:1。 

第五条  中国档案行业徽标可以应用在以下方面： 

（一）树立中国档案行业形象，主要用于档案局、档案

馆建筑物和档案办公用品等；

（二）普及、宣传档案知识，主要用于档案编研出版物、

宣传品和纪念品等； 

（三）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主要用于公益广告、公益服务等； 

（四）加强中国档案界同国际档案界的交流，主要用于

宣传品、纪念品等； 



（五）促进档案行业自身发展，主要用于档案行业政府

网站、网页和教学等。

第六条  中国档案行业徽标的版权归国家档案局所有。

国家档案局负责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办理关于中国档

案行业徽标的全部类别保护的备案登记手续。 

第七条  未经国家档案局书面授权的自然人、机构或其

他组织（以下统称使用人）在使用中国档案行业徽标之前，

应向国家档案局提出申请，由国家档案局审批。 

第八条  使用人提交申请材料应以书面形式提交。 

第九条  使用人必须按照规范的样式使用中国档案行

业徽标，不得擅自改变中国档案行业徽标的文字和图形。 

第十条  使用人必须按照规定的使用范围使用中国档

案行业徽标。超出规定的范围使用徽标的，由国家档案局责

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且情节严重的，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国家档案局对中国档案行业徽标的制作、发

布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 

第十二条  国家档案局可授权有关机构具体负责中国

档案行业徽标的实施和使用。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档案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0 年 7月 1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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